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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知识产权：
一种可流通交易的数据权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negotiable and 
tradable data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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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扬勇（1963- ），男，博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数据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大

数据》期刊编委会副主任，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兼首席科学家，大数据协同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室副理事长。国际数据科学倡导者，提出数据界和数据学、特异群组、数据自治、数据资产、数

据财政等概念和体系。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数据学》《旖旎数据》《特异群组挖掘》《数据自治》

《数据资产》等专著，《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丛书》主编、《大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主编。主要研究方

向为数据科学和数字经济，近期研究重点为数字化转型、数据财政、数据资产、数据自治与数据跨境等。

叶雅珍（1985- ），女，博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师，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数据资产研

究室主任，复旦大学数据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专著《数据资产》作者，在数据资产研究与实践方面创

新提出“数据资产化框架”“数据产品运营的两阶段授权模式”“盒装数据产品形态”“数据交易的标的形

态及其权利授予体系”“基于测度空间的数据资产量化定价模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科学和数字经

济，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资产、数据确权、数据流通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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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通交易的标的通常是“数据+ 

一种权益”[1]，数据资产的确定也要求“拥

有数据权属”[2]。数据确权问题是数据“供

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关键问题，也是

当前数据“交易难”的难点所在。在尚未对

数据所有权立法的情况下，数据知识产权

是目前可流通交易的一种数据权。2024年

2月29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关于

深化数据知识产权改革推进数据要素赋

能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数据

知识产权探索将进入实际运用实施阶段，

拥有知识产权的数据有望率先合法进入数

据要素市场，率先实现数据“供得出、流得

动、用得好”。

1  拥有知识产权的数据产品流通交易

事实上，基于知识产权的数据产品流

通交易已有很多年，并且现有广泛流通交

易的数据产品（音乐数据产品、影视数据

产品、图片数据产品、电子书数据产品等）

总体上来看是基于知识产权的。音乐数据

产品是最典型的例子。2003年苹果公司推

出iTunes Store，建立起了一种基于获得

相关音乐版权许可基础上的全新音乐付费

商业模式[3]，推动了音乐版权制度的改革

和发展，扩张了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数字

环境适用性，使音乐数据产品得以在市场

上广泛且合法地流通，形成了如今高达百

亿美元[4]的产业规模。类似地，影视数据产

品、图片数据产品、电子书数据产品等[5]标

准化产品已在市场上有效流通，这主要得

益于相关知识产权人及其代理人的权益能

得到有效保护[6]。

虽然上述数据产品绝大部分是已有知

识产权产品的电子化、数据化，并沿袭拥

有了原有知识产权的数据产品，但这对更

广泛意义上的数据产品以知识产权方 式

进行流通交易而言是极具借鉴意义的。事

实上，计算机软件产品就采用了软件著作

权来保护开发者权益，以授权使用的方式

进行流通交易。数据出版的探索也正在进

行中[7]。

2  保护针对数据的创造性劳动

建 立数 据 知识产权体系有两个方面

的问题。第一个是原始数据的知识产权问

题，即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原始数据

产生时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第二个是再生

产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即是否能够以及

如何能够对将原始数据加工创造后产生的

新数据赋予知识产权？

由于大部分数据是现实世界和人类行

为的客观记录，原始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

相对争议较大、比较难以确认。注意到，科

学数据形成则明显带有科学家的创造性成

果，应该能够赋予知识产权，虽然有局限

性，但是科学数据出版已经获得较广泛的

认可[7]。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数据再

生产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更加紧迫的问题。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供

得出、流得动、用得好”将决定着数字经济

的健康持续发展。只有鼓励数据持有方供

出数据、让数据市场化流通，才能使数据

赋能于各行各业。在原始数据权属不定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鼓励对原始数据进行加

工创造后形成数据知识产权，使创造性的

劳动获得其应有的收益。例如，政府开放

数据上的数据再生产，在确定其创造性劳

动的前提下，应该可以赋予数据再生产者

以数据知识产权。

做法上，可以先行对那些在原始数据

（尤其是在公共数据、开放数据）基础上

开展具有创造性的劳动给予肯定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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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相应要求的则进行登记（或出版），以

赋予数据再生产者相关数据知识产权。数

据 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可作为数据权属证

明以及相关数据收益分配、权益保护的凭

证。依法保护数据知识产权人对数据知识

产权的持有、使用、交易和收益的权利，支

持对数据知识产权的正当使用，促进数据

知识产权的交易和市场化流通，激发数据

要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同时考虑建立

数据补偿机制，对来源合法的原始数据，可

依法先行对其开展创造性劳动，等到将来

原始数据权属能确定以后，再给原始数据

权属者相应的补偿。

要注意的是，参照专利登记和出版的

做法，数据知识产权恐怕也会被要求公开

数据的，因此，数据知识产权的赋予应在

严格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

下进行。

3  加快推进数据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随后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两个文件均指出要

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国家知

识产权局积极跟进有关工作部署，于2022年

11月起开始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以及深圳市八地

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的试点工作；2024年新

增天津市等9地作为数据知识产权共同试

点地方。各地陆续推出执行细则和举措，

开展各具特色的数据知识产权探索工作。

2023年5月26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11部门印发《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

办法（试行）》；2023年5月30日，北京市

知识产权局等四部门印发《北京市数据知

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2023年6月 

15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深圳

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9月

14日，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印发《广东

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指引（试行）》；

2023年10月16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六部门印发《山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管理规则（试行）》；2024年1月8日，天

津市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印发《天津市数

据知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2024年 

1月10日，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等四部门印发

《江苏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

行）》；等等。这些省市在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2024年2月29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 局的《关于深化数 据 知识产权改革推

进 数 据要素赋 能 发 展的意见（征求意见

稿）》则提出了数据知识产权全面覆盖赋

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进数据知识产权

制度全域 拓展；标志着数 据 知识产权 探

索将进入实际运用实施阶段，拥有知识产

权的数据有望率先合法进入数据要素市

场，率先实现 数 据“供得出、流得动、用 

得好”。

数 据确权是发展 数 据要素发挥作用

的一项关键性工作，数据知识产权是一种

可流通交易的数据权。建议加快推进数据

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包括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数据出版），鼓励全社会在原始数据上

开展创造性劳动，形成基于数据知识产权

的数据流通交易模式，让拥有数据知识产

权的数据先行合法流通交易，丰富高质量

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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